



池州市贵池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贵池区2025年度制造业融资贴息实施办法
的通知
贵政办〔2025〕6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池州高新区、杏花村文化旅游区管委会，区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经区政府同意，现将《贵池区2025年度制造业融资贴息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贵池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10月17日  
（此件公开发布）



贵池区2025年度制造业融资贴息实施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支持制造业企业增加投资、扩大生产，推动主导产业集聚发展，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支持对象
第二条在贵池区依法生产经营的制造业企业及其供应链企业，符合主导产业发展方向（包括新材料、新能源和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优先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不含采矿业、电力热力燃气、水生产和供应业以及“两高项目”），资信情况良好，具有与扩大生产相适应的出资能力，无不良信用记录及重大民事、经济纠纷，无重大偷税漏税行为，不存在环保等重大问题，未发生造成人员死亡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第三章融资贴息范围及标准
第三条银行贷款贴息。对符合条件的企业为建设厂房、购买设备、扩大生产、科技研发等增加的银行贷款，按照年化利率不超过1.5%的标准进行贴息。
第四条设备融资租赁业务贴息。对期限2年期及以上融资租赁业务，融资租赁额度不低于1000万元，项目备案等前期工作手续完备，已经开工建设的，按照年化利率不超过2%的标准进行贴息。
第五条供应链融资贴息。对铜铝镁新材料企业及总包式造船企业等增加采购、扩大生产的供应链融资，融资额度不低于1000万元的，按照年化利率不超过2%的标准进行贴息。
第六条船舶融资贴息。对船舶修造企业因总包式造船而开具的预付款保函、履约保函费用及其担保费用，按照年化利率不超过2%的标准进行贴息。
以上项目贷款自2022年1月1日起签订并发生利息，不包括经审批贷款合同范围外的延长项目建设期发生的贷款利息，未按合同约定产生的逾期贷款利息、加息、罚息。本政策与区内其他政策对同一贷款不重复支持。
第四章贴息额度、期限
第七条贴息补助实行“先付后贴”方式。
第八条单户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贷款贴息、设备融资租赁贴息每年合计不超过300万元，单个项目贴息年限不超过3年（自2022年起）。
第五章申报与审核
第九条申报时间。每年第一季度，由区工业和信息化局会同区财政局组织企业申报上年度的制造业融资财政贴息资金。
第十条申报资料。
（一）项目资料。项目批准文件，项目符合产业政策和发展方向说明，贷款用途情况说明，项目前期工作相关手续，企业关于资料真实性和不重复申报承诺，信用报告等。
（二）贴息资料。项目贷款贴息申请表、借款合同、银行贷款到位凭证、银行签证利息单等材料，以及贷款经办金融机构相关意见。
第十一条项目审核。
（一）初审和尽职调查。由区工业和信息化局会同区财政局对受理的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并委托第三方开展尽职调查，初步确定项目贴息金额。
（二）联合审核。由区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及属地按照职责，联合审核确定符合条件的企业，同时对项目的政策符合性、绩效目标合理性、实施方案可行性、贷款真实性等情况进行审核，保障财政贴息资金安全。
第六章监督管理
第十二条企业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视情况责令限期整改、停止拨付资金、收回已拨付资金，并按规定对企业和相关责
任人进行处理，将企业及中介机构列入信用信息“黑名单”、取消其3年内区级制造业相关财政资金申报资格：
（一）虚报建设内容、投资规模和自有出资能力；
（二）报大建小、以贷款覆盖项目全部投资；
（三）虚报材料、骗取财政贴息资金；
（四）截留、挪用、转移或侵占贴息资金；
（五）存在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的。
[bookmark: _GoBack]第七章附则
第十三条本办法由区工业和信息化局会同区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本办法实施过程中如遇国家法律法规或政策调整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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